7.出口退（免）税申报附送资料清单
	序号
	出口业务分类
	业务描述
	附送资料

	1
	视同出口货物
	销售的中标机电产品
	1.招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签发的《中标证明通知书》； 
2.由国内招标公司或者其他国内招标组织签发的中标证明（正本）； 
3.中标人与国内招标公司或者其他国内招标组织签订的供货合同（协议）； 
4.中标人按照标书规定及供货合同向用户发货的发货单； 
5.中标机电产品用户收货清单； 
6.外国企业中标再分包给国内企业供应的机电产品，还应当提供与中标企业签署的分包合同（协议）。

	2
	视同出口货物
	向按实物征收增值税的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业销售的自产海洋工程结构物
	销售合同。

	3
	视同出口货物
	销售给国际运输企业用于国际运输船舶上的货物
	列明销售货物名称、数量、销售金额并经国际运输船舶船长签名或者加盖船舶专用章的出口发票。

	4
	视同出口货物
	国内航空供应公司生产销售给国内和国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
	1.与航空公司签订的配餐合同； 
2.航空公司提供的配餐计划表（须注明航班号、起降城市等内容）； 
3.国际航班乘务长签字的送货清单（须注明航空公司名称、航班号等内容）
。

	5
	视同出口货物
	在轨交付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
	1.签订的在轨交付合同（在轨交付合同存在对应项目清单的，还应当提供项目清单）；
2.从与之签订在轨交付合同的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6
	视同出口货物
	用于对外承包工程的货物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属于分包的，还须提供分包合同（协议）。

	7
	视同出口货物
	用于境外投资的货物
	商务部及其授权单位批准其在境外投资的文件。

	8
	视同出口货物
	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纳税人生产耗用的列名原材料
	注明列名原材料用于生产的货物的海关商品编码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不征收出口关税及退税货物审批表》或者其他用以说明原材料未用于生产取消出口退（免）税货物的举证材料。

	8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研发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研发合同；
2.与服务收入相对应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及其数据表；
3.从与之签订研发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9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序号
	出口业务分类
	业务描述
	附送资料

	10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设计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设计合同；
2.与服务收入相对应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及其数据表；
3.从与之签订设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1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广播影视制作和发行服务——广播影视制作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文化贸易管理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属于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服务的，还应当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影视制作许可证明； 
4.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2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广播影视制作和发行服务——广播影视发行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文化贸易管理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属于电影、电视剧的发行服务的，还应当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发行版权证明、发行许可证明；
4.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3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软件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4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序号
	出口业务分类
	业务描述
	附送资料

	15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信息系统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6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7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8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19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销售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服务合同；
2.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序号
	出口业务分类
	业务描述
	附送资料

	20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向境外单位转让的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技术
	1.与境外单位签订的转让技术合同；
2.与转让技术合同相对应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及其数据表；
3.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跨国公司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或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实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管理的，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收付)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免)税：
(1)收款凭证上的付款单位须是与成员公司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者合同约定的跨国公司的境外成员企业。
(2)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者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21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国际运输服务——国际运输服务（期租、程租、湿租除外）
	1.以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公路运输方式的，提供适用退（免）税的国际运输服务对应的载货、载客舱单或者其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成的单据凭证。
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纳税人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证留存备查。
2.铁路运输的，应当将以下原始凭证留存企业备查。主管税务机关对留存企业备查的原始凭证应当定期进行抽查。
属于客运的，留存以下原始凭证：
（1） 国际客运联运票据（入境除外）；
（2） 铁路合作组织清算函件；
（3） 广深港高铁售出直通客票月报。
属于货运的，留存以下原始凭证：
（1） 运输收入会计报表；
（2） 货运联运运单；
（3） “发站（公司）”或者“到站(公司)”名称包含“境”字、“水”字的货运运单。

	22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国际运输服务——国际运输服务（期租、程租、湿租）
	1.适用退（免）税的国际运输服务对应的载货、载客舱单或者其他能够反映收入原始构成的单据凭证。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纳税人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证留存备查。向境外单位和个人提供期租、湿租服务，按规定由出租方申报退（免）税的，可不提供原始凭证。
2.程租、期租、湿租的合同或协议。

	23
	跨境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航天运输服务
	1.签订的发射合同（发射合同存在对应项目清单的，还应当提供项目清单）；
2.从与之签订发射合同的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24
	对外修理修配
	对外修理修配服务（修理修配飞机、船舶除外）
	与境外单位、个人签订的服务合同。

	25
	对外修理修配
	对外修理修配服务-修理飞机
	1.与境外单位、个人签订的服务合同；
2.维修工作单。

	26
	对外修理修配
	对外修理修配服务-修理船舶
	与境外单位、个人签订的服务合同。

	27
	对外修理修配
	对外修理修配服务-航线维护（航次维修）
	1.与被维修的国外（地区）企业签订的维修合同； 
2.国外（地区）企业的航班机长、国际运输船舶船长签字确认或者加盖船舶专用章的维修单据的维修单据[须注明国外（地区）企业名称和航班号（船名）]。

	28
	其他
	生产企业先退税后核销
	1.出口销售明细账；
2.取得预付款的报送收款凭证；
3.年度结束后至4月30日前报送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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